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院
党发〔2025〕8 号

工商管理学院新媒体舆情应急处置实施细则

为科学、规范、高效地开展学院新媒体舆情的监测、

研判与处置工作，有效防范和化解舆情风险，严格落实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党管媒体原则，根据《徐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建设与管理办法（2025 修订）》（徐

工职院宣发〔2025〕29 号，以下简称“学校《办法》”）

及相关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细则是学校《办法》在学院层面的具体落

实方案，旨在健全学院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在学校党委

宣传部指导下，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党管媒

体原则，提高快速反应和规范处置能力，维护学院良好

形象与校园正常秩序。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新媒体舆情，是指通过各类校园

新媒体平台（包括以学校、学院、部门、组织及师生员

工个人名义建立并运行，涉及学院事务的微博、微信、

抖音、B站、网络群组等平台）传播的，涉及学院党建思

政、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师德师风、学生工作、校园



安全等方面，可能或已经对学院形象、师生思想、正常

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类信息。

第三条 工作原则严格遵循学校《办法》中相关规定

，并强调在学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坚

持预防为主、快速反应、依法依规、分级负责、协同联

动。

第二章 组织体系与职责

第四条 学院新媒体舆情应急处置工作由工商管理学院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一领

导。应急处置期间，领导小组自动履行舆情应急处置指挥

部职能。

第五条 领导小组下设舆情应急处置办公室（以下简称

“处置办”），挂靠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舆情日常监测

、信息初步研判、协调联络、材料整理归档等具体工作，

落实学校党委宣传部的相关工作要求与指令。

第六条 应急处置期间，视情况设立综合协调、调查核

实、新闻发布、舆论引导、技术保障等专项工作组，其组

建与职责参照学校《办法》相关原则，由领导小组具体指

定，各专项工作组按分工协同开展处置工作。

第三章 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

第七条 学院建立常态化舆情监测机制，由处置办负责统

筹，综合运用技术工具与人工巡查方式，对涉及学院的关键

词、相关新媒体平台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实现全覆

盖、无死角。监测范围与重点严格参照学校《办法》执行，



重点关注师生员工个人名义建立的、涉及学院事务的新媒体

平台动态。

第八条 严格执行学校《办法》规定的预警分级与信息报

告制度，明确报告时限与程序。任何师生员工发现相关负面

舆情，均有义务第一时间向处置办或学院领导报告，不得迟

报、瞒报、漏报。

第九条 应急响应等级、启动条件及响应措施，均按照学

校《办法》中确定的框架执行。学院在接报舆情后，须立即

启动初步研判，并根据学校规定的分级标准与时限要求，迅

速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同时按要求向学校党委宣传部等上级

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处置流程

第十条 舆情处置基本流程包括：确认研判、调查核实、

制定方案、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总结评估。各环节的具体

操作要求，均须严格遵循学校《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学院在处置过程中，应特别注意：

1.调查核实：由领导小组指派专项工作组或相关责任科室

迅速开展，查明事实真相，为后续处置提供依据。

2.信息发布：所有对外发布的信息（包括澄清、说明、公

告等），其口径、内容、时机、渠道必须经领导小组集体审

议，并按规定统一报请学校党委宣传部审核批准后发布。未

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

3.舆论引导：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学校党委宣传部指导

下，有序组织力量开展线上线下引导，注重策略方法，确保

引导效果。



4.联动协同：涉及学校重大事件或可能产生广泛影响的舆

情，处置工作必须服从学校党委宣传部的统一指挥与协调。

第五章 保障、监督与责任

第十二条 队伍、技术、经费等保障措施，学院将在学校

统一支持和自身条件范围内予以落实，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所

需资源及时到位。

第十三条 学院党总支对舆情处置工作负主体责任，领导

小组负直接领导责任。处置工作全程接受学院纪检委员的监

督，同时主动接受学校党委宣传部的监督检查与考评。

第十四条 对在舆情处置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学院

将予以表彰或建议学校表彰。对出现迟报、瞒报、漏报、处

置不力、擅自发布信息等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将严格依据学校《办法》及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均参照学校《办法》及

上级最新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

报学校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

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